
中山市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人员长期观察治疗服务合同

甲方：中山市社会福利院
法定代表人：屈惠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2000G191700495
住所地：中山市东区沙石公路10号民政综合楼A栋5楼

乙方：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

服务对象
由甲方筛选确定，经乙方评估诊断，适宜在乙方长期观察治疗对象（以下简称 “服务对象”），以双方确认签章的服务对象名单为准。此后甲方送来的服务对象均适用本协议，以完成入院手续之日起计费。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与地点
服务对象由甲方筛选确定，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服务对象的详细健康信息、既往病史、用药史等相关资料，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新增入驻服务对象，由甲方办理入院手续，并委托乙方派出车辆及医护人员或代叫急救车接收服务对象。
服务地点为乙方住所地，乙方需为服务对象提供符合医疗标准的住院环境，包括整洁的病房、必要的医疗设备、护理设施等。
具体内容
1. 乙方为甲方送治的长期观察治疗对象提供全天候住院观察治疗服务，保障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服务时间为24小时不间断，包括节假日及法定休息日。乙方需建立服务对象医疗档案、护理记录，妥善保管相关医疗资料，合同终止后15天内移交甲方。
乙方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医疗护理方案，方案需根据服务对象病情变化及时调整，包括基础医疗护理、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健康宣教等内容。
乙方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疾病类型、饮食禁忌、咀嚼吞咽功能（含鼻饲等特殊进食需求）制定个性化膳食营养方案，根据对象实际情况提供普通膳食、软食、半流质膳食、流质膳食、鼻饲营养液等多样化膳食选择，确保营养均衡、符合医疗康复需求。
协议期限
协议期限从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协议费用与结算
1. 住院费用
1. 服务费用按照服务对象实际接受服务的天数计算，每天服务费用标准为人民币XX元/人（不超过132.82元/人），该费用已包含服务对象住院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基本生活费包括膳食营养费、鼻饲营养液及操作费，服装、鞋袜、纸尿片、护理垫、气垫、约束带、牙膏牙刷、毛巾、水杯、洗发水、沐浴露、润肤露、床上用品等日常生活用品费用，衣物和床上用品定期清洗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水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照料护理费包括护理费、床位费、康复保健费等相关费用。
1. 服务对象在院期间产生医疗行为，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并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并办理好相关手续。服务对象医疗费用，一般情况通过个人医保结算，如产生医保报销以外的医疗费用，费用不纳入服务对象个人每日服务费用标准，乙方凭医疗单据、发票或财政票据另行向甲方报销产生的医疗费用。
乙方原则上于每月28日前结算上月发生的费用。乙方凭有效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给甲方，甲方自收到票据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付款。
院外就诊及转运费用
服务对象在乙方住院期间，因病情变化需要转往公立医疗机构治疗的，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并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与授权，并办理好相关手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服务对象转往私立医疗机构治疗。
1. 甲乙双方签订《外出就诊或转院授权委托书》，乙方可在获得甲方书面授权后派出车辆及医护人员或代叫救护车护送服务对象外出就诊，并代理甲方办理服务对象入院和出院手续。
救护车转运服务对象外出就诊及接回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在签订《服务对象外出就诊或转院授权委托书》以及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或财政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票据凭证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发生费用。合同签订后，转运服务对象初次入院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或财政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票据凭证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发生费用。
服务对象在院外就医期间计入服务对象实际接受服务的天数，其中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甲方承担，由甲方结算；护理费差额部分由甲方承担（服务对象每日护理费标准为68.39元/人，外出就医每日护理费扣除此金额后为差额），其他基本生活费用由乙方承担，均由乙方结算，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或财政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票据凭证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护理费差额部分费用。
乙方收款信息
单位全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向乙方反映服务对象真实病情。
（二）可在乙方院内开展住院服务监测工作，监测服务对象的治疗、护理、饮食、活动等情况，维护服务对象合法权益。
（三）建议医护人员改进工作质量与态度。
（四）对环境、护理与饮食服务等提出合理建议。
（五）甲方提出合理意见或建议，乙方不予配合整改的，甲方可扣发当月总费用5%，直至乙方配合完成整改后发放被扣发费用。
[bookmark: _GoBack]（六）建议特殊治疗、转诊，费用由甲方承担。
（七）保证按约定缴纳住院产生的费用，如不能结清的，乙方不予办理出院手续。故意拖欠住院费用并经通知不补缴的，乙方可以停止收治，造成乙方较大经济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补偿责任。
（八）服务对象损坏乙方物品，由乙方注明事由、物品名称、原价、数量、处置方式等，在物品购入价格基础上双方协商作价赔偿。
（九）服务对象正常死亡的，乙方及时通知甲方，由甲方办理后事和丧葬手续。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为服务对象提供符合医疗标准的住院环境，包括整洁的病房、必要的医疗设备、护理设施等，对服务对象进行健康评估、诊断和治疗。
（二）为服务对象提供膳食营养（含鼻饲），提供和定期更换服装、鞋袜、纸尿片、气垫、约束带、牙膏牙刷、毛巾、水杯、洗发水、沐浴露、润肤露、床上用品等日常生活用品，定期清洗服务对象衣物和床上用品。
（三）承担服务对象住院期间的安全保障责任，提供安全的医疗环境（如防止地面湿滑、设备故障等）、防止服务对象发生意外（如跌倒、坠床、走失、坠落等）、防范院内感染、防止食物中毒、防止火灾等；对医务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确保其具备相应资质和技能；对医疗器械、药品等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服务对象损害；严格按照医疗规范进行诊疗，避免医疗过错。服务对象住院期间因安全保障工作疏忽受到损害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四）及时向甲方报告服务对象的身体健康变化和住院状况，配合甲方在院内开展住院服务监测，并为之提供便利、合理的条件。如服务对象护理分类、住房分区等情况发生变化，需提前与甲方协商，不得擅自更改。当乙方将护理服务、餐饮伙食、生活用品更换等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承接时，乙方有义务进行监管并承担责任。
（五）按医疗规范自行为服务对象治疗常见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腹泻、便秘、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等。服务对象病情超出乙方执业范围或诊疗条件时，在甲方同意或授权下，乙方可安排会诊、外出就诊或转院等。有权不采纳甲方提出的超出医疗专业相关规定和违背人道主义的不合理要求与意见。
（六）服务对象在住院期间发生自伤、自杀或突发意外等，乙方应采取积极的保护和救治措施，保障服务对象人身安全。服务对象正常死亡的，乙方配合甲方办理后事，包括遗物整理，提供服务对象住院治疗的相关医疗记录等。服务对象在住院期间保有个人财产的，不得侵害。
（七）按照本市财政相关制度，配合甲方办理结算手续，提供详细佐证资料。
其他
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持二份，乙方持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附件：
1.服务对象外出就诊或转院授权委托书

	
甲方单位：中山市社会福利院
签    章：
法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单位：
签    章：
法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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